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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經常性收入的新業務 

 

中國光纖網絡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宣佈，本

集團主要附屬公司河北四方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四方通信」）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

國電信」）的一家附屬公司簽訂框架協議（「框架協議」），以合作建設及運營光纖到戶基

礎設施（「光纖到戶」）。 本集團將在現有 ADSL寬帶用戶的建築物內安裝光纖到戶網絡，

在七年內每月從其光纖到戶寬帶收入與中國電信取得分成， 是本集團新增經常性收入的新

業務。  

根據該框架協議， 四方通信或本集團的任何附屬公司將為中國電信在指定的中國城市、經

過雙方同意的各區域內，提供網絡建設實施方案和設備（其中大部分為本集團產品）、及安

裝光纖到戶網絡， 以連接中國電信光纖到大樓的裝置。 自光纖到戶網絡安裝完成， 經中

國電信驗收後之日起， 本集團將擁有該光纖到戶網絡為時七年的所有權。在此七年內，本

集團將每月從新增的光纖到戶寬帶用戶為使用光纖到戶寬帶服務及本集團建設的光纖到戶

網絡而支付中國電信的費用取得分成。 以該框架協議指定的城市為例， 其用戶支付中國電

信的光纖到戶寬帶 10M，20M，100M服務年費目前每戶分別為人民幣 720元，960元及 2,880

元。 

 



當七年期屆滿，光纖到戶網絡的所有權將以雙方同意的方式處理。 其中將包括但不限於延

長寬帶收入分成期，或以雙方同意的代價轉讓光纖到戶網絡的所有權給中國電信等。 

該框架協議， 是本集團根據國家政策支持以民營資本參與國有電信業務運營的第一步。 亦

是本集團從一家電信設備製造商， 升級為寬帶接入網絡設施建設及運營而踏出的第一步。 

本集團將計劃在國內各其它目標省市， 擴展此光纖到戶寬帶收入分成的新增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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